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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3 

 

 
香港中區   

立法會道 1號  
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 

詹詠儀女士  

 

詹女士：   

政府帳目委員會  

研究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五號報告書第 2章  

政府應對沿岸垃圾的工作  

 

 

有關 2 0 2 1年 3月 3 0日就上述事宜的來信，現謹覆如下：  

 

有關刊憲泳灘的額外清潔行動  

 

2 . 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康文署）因應場地需要於轄下刊憲泳灘增

加額外清潔工人時，會按照 清潔服務合約 (合約 )內的條款，向清潔服

務承辦商 (承辦商 )提出增加額外清潔工人要求。一般而言，增加額外

清潔工 人的單 位 及金額 是以提 供 額外 服 務的清 潔 工人人 數及工 作 更

份 ( s h i f t )計算。工作更份一般可分為按每 1小時、每 2小時、每 4小時、

每 8小時或按月劃分。現時，與刊憲泳灘提供清潔服務有關的三份合

約中， 已就以 上 工作更 份列明 收 費金額 。康文 署 會 依據 向承辦 商 提

出的額 外服務 要 求 ，及 當月已 履 行的額 外服務 ， 按合約 內 訂明 的 所

需費用來計算當月需要繳付的款項。  

 

3 .  在日常管理康樂場地時，康文署有需要因應特殊情況的出現而

要求承 辦商 提 供 額外 清 潔工人 以 便進 行 即時的 清 理或清 潔工作 。 有

關安排 已載列 於 康文署 的「合 約 管理手 冊」中 ， 並已列 明場地 管 理

人員當 需要承 辦 商根據 合約提 供 額外服 務時要 留 意的事 項，包 括 有

關需求 的理據 及 上級的 簽核確 證 記錄。 康文署 已 提醒 泳 灘 管理 人 員

必須按 照既定 的 合約管 理機制 ， 處理要 求承辦 商 提供額 外清潔 服 務

的安排。  

 2601 8966 

 2602 1480 

 (15) in LCSD/4-35/46 C (Pt. 2) 

  

香港沙田排頭街一至三號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部 

Leisure & Cultural Services Headquarters, 1-3 Pai Tau Street, Sha Tin, Hong Kong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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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石澳後灘泳灘的額外清潔行動  

 

4 .   石澳後灘泳灘是康文署南區其中一個憲報公佈的泳灘。由於地

理條件 不宜游 泳 ， 故康 文署不 鼓 勵市民 在此泳 灘 游泳， 亦沒有 在 泳

灘內提 供洗手 間 及更衣 室等配 套 設施。 然而， 由 於石澳 後灘泳 灘 位

於石澳 郊遊區 及 鄰近石 澳泳灘 ， 不少市 民會到 上 址遊覽 或享受 日 光

浴。  

 

5 .  由於石澳後灘泳灘與石澳泳灘在 夏季及週末期間遊人增多，因

此本署 會安排 於 每 隔一 週五增 加 清潔員 工 於該 兩 個泳灘 工作 ， 確 保

環境清 潔。 此 外 由於 兩 個泳灘 毗 鄰，而 石澳後 灘 泳灘又 不設服 務 大

樓，為了方便管理及善用人手，故石澳後灘泳灘的駐場清潔員工（包

括增派 的清潔 人 手）， 在完成 日 常工作 後會到 石 澳泳灘 繼續服 務 ，

以協助 處理石 澳 泳灘較 繁重的 清 潔工作 。 因此 ， 增加的 清潔員 工 是

需要於石澳後灘泳灘和石澳泳灘提供服務。  

 

有關刊憲泳灘加設飲水機  

 

6 .  根據以往經驗，康文署於轄下基礎建設較齊備的戶外陸上場地

如公園等，安裝飲水機需時一般約 2年；泳灘因配套未必如陸上場地

般完善，安裝工程則需時較長，一般約 3年。由於塘福泳灘位置相對

偏遠及 欠缺基 礎 配套建 設，工 程 部門需 較長時 間 進行飲 水機安 裝 工

程的前 期準備 工 作，包 括審計 報 告 中 提 及的評 估 對現有 水管、 排 水

和電力 系統的 影 響，估 算現有 水 壓是否 足夠， 探 究其他 設計方 案 以

應付工地的限制，以及就設計方案取得水務署批准等。  

 

7 .  塘福泳灘安裝飲水機工程 需時逾 4年，是由於康文署為方便不

同人士 ，包括 成 人、兒 童及殘 疾 人士 使 用飲水 機 ，於工 程進行 前 期

準備工 作 期間 向 建築署 提出更 改 安裝飲 水機數 量 的要求 ，由原 定 的

一部飲 水機增 加 至兩部 ，建築 署 因而須 修改方 案 及 向水 務署提 交 經

修訂的 圖則， 經 獲得 水 務署批 准 及提交 施工許 可 申請 後 ，才可 進 行

有關工程，令工程延後約一年始可完工。汲取是次經驗，除必須外，

日後康 文署會 避 免在工 程計劃 開 展後提 出修訂 工 程細節 的要求 ； 另

外，亦 會 與機 電 署及建 築署加 強 聯繫， 期望在 切 實可行 的情況 下 儘

量縮短所需時間。  

 

8 .  塘福泳灘飲水機安裝工程 的總開支為 $ 2 4 0 , 0 0 0，已包括向建築

署及機電署支付的工程費用。過去三年，康文署曾於 9個刊憲泳灘安

裝飲水機設施，合共加設 1 9部飲水機，每部飲水機的開支由 $ 5 0 , 0 0 0

至 $ 1 2 0 , 0 0 0，工程需時 2 3個月至 5 6個月。  

 

9 .  康文署於轄下刊憲泳灘、水上活動中心及其他康樂場地設置飲

水機， 是為了 提 供更完 備的設 施 ，供市 民於運 動 後補充 水份， 並 非

純粹作為提倡環保，減少廢物進入海洋環境的措施。根據日常觀察，

不少市 民於游 泳 或運動 後會使 用 飲水機 補充水 份 ，因此 設置飲 水 機

有其實 際需要 。 康文署 會積極 配 合環保 署提出 有 關 減少 沿岸垃 圾 成

效 評 估 的 措 施 ， 並 會 與 相 關 部 門 研 究 壓 縮 工 程 時 間 及 成 本 的 可 行

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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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康文署會加強與建築署及機電署的聯繫，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

加快安 裝飲水 機 的工作 ，亦會 探 討日後 應用創 新 科技的 可行性 。 此

外，為 了加 強 監 察 安裝 飲水機 的 進度， 日後本 署 轄下各 康 樂場 地 如

有任何 安裝飲 水 機 的工 程 ，必 須 定期 向 地區管 理 人員匯 報進度 ， 以

便監察和在有需要時提升至由管理人員和相關工程部門進行磋商。  

 

1 1 .  事實上，康文署轄下大部份泳灘已設置飲水機或已有增設飲水

機的計劃。截至 2 0 2 1年 3月 3 1日，康文署轄下共有 2 9個泳灘已設置飲

水機。尚未設置飲水機的 1 2個泳灘，其中 2個泳灘即汀九灣泳灘和海

美灣泳灘的安裝工程將於本年內完成；另外 6個泳灘包括雙仙灣泳灘、

觀音灣 泳灘、 長 洲東灣 泳灘、 銀 礦灣泳 灘、釣 魚 灣泳灘 及三星 灣 泳

灘的安裝工程預計陸續於 2 0 2 2年及 2 0 2 3年完成。餘下 4個泳灘，其中

3個泳灘即更生灣泳灘、橋咀泳灘及廈門灣泳灘因欠缺基礎建設如食

水供應 或排污 設 施而未 能加設 飲 水機， 而不設 泳 灘服務 大樓、 相 關

配套設 施 及救 生 服務的 石澳後 灘 泳灘， 康文署 會 儘快評 估是否 有 需

要在該場地內提供飲水機設施。  

 

1 2 .  如需要進一步資料，可致電 2 6 0 1  8 9 6 6  與本人聯絡。  

 

 

 

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 

 

 

 （陳明昌      代行）  

 

2 0 2 1年 4月 9日   


